
 

机械工程学院教学文件 
机教〔2010〕2 号 

 

关于鼓励开展教研活动的通知 

 

各系及有关单位： 

 

为了鼓励广大教师积极投身教学事业，深入开展各种教研活动，

根据本院教学经费的实际情况，决定从本院教学经费中对于课程组开

展教学活动给予奖励。 

课程组教研活动要求：（1）活动次数：每学期授课教师教研活动

至少 3 次，每学年活动 6 次；（2）出席率：每学期授课教师 3~5 人课

程组出席率 100%，5~8 人课程组出席率 90%以上，8 人以上课程组

出席率 80%以上；（3）提交材料：每次教研活动的纪要 200 字及活动

照片 2 张。 

奖励额度：3~5 人课程组 800 元/学期，5~8 人课程组 1000 元/学

期，8 人以上课程组 1200 元/学期。 

奖励形式：以 11 经费本可以支付范围报销活动经费。一次性报

销，不累计。 

 

机械工程学院教务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 年 3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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